
济建职〔2024〕 号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 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初、中、副高级
职称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济

宁高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人力资源部，太白湖新区建设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建设和交通
局、人力资源部，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大企业：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同意济宁市开展工程技
术系列评审“考评结合”“以考代评”试点工作的批复》、《济宁市
建设工程系列“考评结合”“以考代评”试点工作方案》精神，为做

好 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初、中、副高级职称考试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设置及考试科目
1.专业设置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初、中、副高级职称考试均设置建设工程管理、建筑结构、

岩土工程、建筑学、装饰装修、风景园林、给排水、供热通风
与空调工程、燃气工程、建筑电气、建筑工程造价、市政工程

12个专业。考试大纲可在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阅。考试不指定用书，不指定
任何培训机构。

2.考试科目

初级、副高级职称考试科目为《综合测试》（含法律法规
和专业知识两部分内容），中级职称考试科目为《法律法规》
和《专业知识》。

二、考试报名
（一）初、中级报考条件

1.在我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从事建设工程专

业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用）关系，以及
我市城市、农村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但无工作单位的人
员。

2.在我市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以上。
3.申报人员继续教育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要求。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经单位推荐同意并具备以下学历、资历条件
之一：

（1）报考技术员职称的，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或具备大学专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在建设工程专业技
术岗位上见习 1年期满，经考察合格。



（2）报考助理工程师职称的，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

位，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经考察合格；或具备大学本
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在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岗位见习 1年期满，
经考察合格；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

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2年，且近 2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
（称职）以上等次；或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取得技术
员职称后，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且近 4年年度

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
（3）报考工程师职称的，具备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专

业技术工作，经考察合格；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2年，
且近 2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或具备大学
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建设工程

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且近 4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
以上等次；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
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且近 4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

格（称职）以上等次。
（4）在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和其他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审核批准的独资、合资、民营、私营、个体等各类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作，按规定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
用）关系满 1年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我市城市、农村从事建
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但无工作单位的人员，无助理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直接报考工程
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从事申报专业工作3年以上，

且近 2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或具备大学
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申报专业工作 5年以上，且近 4年年
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

事申报专业工作 7年以上，且近 4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
职）以上等次。

（二）副高级报考条件

1.在我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从事建设工程专
业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用）关系，或在
城市、农村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但无工作单位的人员。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

3.申报人员继续教育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要求。

4.具备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
术工作满 2年，且近 2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
次；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学历，或

学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且近 5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
（三）报考条件的把握

1.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
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
有效衔接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获得建设工程类专业学

位的工程技术人才，可提前 1年参加相应职称评审。
2.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部分专业技



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23〕

11号）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符合
相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
称，并可作为依据申报高一级职称。

3.在建设工程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符合
《关于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

的实施意见》（济人社发〔2020〕14号）规定的申报初、中、
高级条件的，可直接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

4.改系列职称申报，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人社规
〔2021〕1号）第三十四条规定执行，即“应当在现专业技术岗
位工作一年以上，经单位考核合格并符合申报系列（专业）的

职称标准条件。申报的职称应与原取得的职称同层级，申报的
系列（专业）应与现专业技术岗位相一致，当年不得申报高一
级职称。改系列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可以累计计算。”

5.报考人员需获得国家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
部门认可的正规学历。

6.工作年限计算到 2024年 12月 31日。全日制学历（以学

历证书上标注的“全日制学历”或“脱产学习”为准）的学习年限（含
实习期限），不计算为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在职人员攻读硕士
研究生，学习时间计算为工作年限；非在职人员攻读硕士研究

生学习时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参加非全日制函授、自考等成
人类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等后续学历学习年限可累计计算



工作年限。

7.受党纪处分、政务处分、组织处理或诫勉等的，在处分或
影响期间，不得参加当年度职称考试、评审；因犯罪受到刑事
处罚的，在处罚期间不得参加职称考试、评审。

8.列入“全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诚信档案库”人员在影响
期内不得参加职称考试、评审。

（四）报名安排

报考人员按照属地原则（单位或户籍所在县市区）进行网上报
名。2024年 6月 11日 09：00至 6月 18日 17：00登录“济宁市工程
技术职称考试网上报名系统”（http://jngczcks.yxlearning.com/）填写

报名信息。报名前须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报考条件，确认本人完全
符合各项报考规定，按要求真实准确在线填写《2024年度建设工程
系列职称考试报名表》（以下简称《考试报名表》）（附件 1），上

传本人近期免冠电子照片（JPG格式）。
三、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贯穿考试工作的全过程，对出现不符合考试资格

或弄虚作假等各种违规问题的，不论哪个阶段、哪个环节，一
经查实，取消考试资格或考试成绩无效。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
试实行网上报名前报考人员自审、所在单位资格初审，各县（市、

区）建设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市建设主管部门
资格复审的资格审查方式。

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和追溯追责复核制。报考人员对所提

供的资料和所填报的信息需承诺真实有效，所有文档、提供或
上传的资料将长期保存，作为人力资源基础数据比对信息，任

http://jngczcks.yxlearning.com/


何时候，经核查发现不符合当时报考条件或存在弄虚作假的，

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置追责，一律取消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据此
获得的后续专业技术资格或其他权益，也一并取消，并记入当
事人专业技术档案和“全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

库”。
资格审查使用统一制发的《考试报名表》和《告知承诺书》

（附件 2），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各县（市、区）建设主管部

门、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市建设主管部门
在表内相应栏目内签名盖章。

（一）报考人员自审

报考人员在报考前务必全面准确把握报考条件和要求：即
学历、资历、专业等条件和要求。在确认本人完全符合各项规
定后方能报名。

报考人员在“济宁市工程技术职称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注册
后，打印《考试报名表》和《告知承诺书》，在“报考人员签名”
栏内签署本人姓名，并在《告知承诺书》上签名，进行真实性

承诺。
（二）所在单位初审

所在单位（或人事档案所在机构）须对报考人员《考试报

名表》信息一一核实，对考生的报名资料进行严格把关。初审
符合条件的，在《考试报名表》中“所在单位审核情况”栏内签名
盖章，并在《告知承诺书》上签名盖章；不符合条件的，及时

告知报考人员不得报名和参考，也不得参加资格复审。同时，
汇总本单位初审合格人员信息，填写《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



职称考试报考人员名册》（以下简称《报考人员名册》）（附

件 3）并签名盖章。
所在单位须对照报考人员档案或其所提供的材料，充分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严格核查，对报考人员提供的材料加强

网上查询验证，严防弄虚作假，并保留初审查验结果以备复审。
禁止个人挂靠报名或由培训等中介机构代办报名，一经发现，
严肃查处。

（三）资格复审、现场审核

各县（市、区）报名人员经各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
审核通过后，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资

格复审。市直单位报名人员经各市直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由
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复审。对符合条件的，各县（市、区）
建设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市直

主管部门、市建设主管部门在《考试报名表》内签名盖章。不
符合条件的，告知报考人员（或代办人）不符合报考条件，不
得参考。本年度将通过网络核验、部门核查等方式验证申报人

员提交的学历学位、年度考核、继续教育、原职称证书等证件，
同时启用大数据比对，将所有考生信息与社保数据、户籍数据、
济宁市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数据等进行比对，

比对结果作为审核的依据。
现场审核时间：2024年 6月 19日－6月 25日（上午 9:00

－12：00，下午 14：00－17:00）

现场审核需提交的材料：



①身份证原件、学历及学位证书原件、原职称证书原件、

近五年年度考核登记表原件、社保证明。（原件在现场审核后
退回，能通过信息共享的可不再提供。）

②经所在单位初审并签字盖章的《考试报名表》1份。

③报考人签名和所在单位盖章的《告知承诺书》。
④经所在单位盖章的《报考人员名册》1份。
（四）缴费

1.缴费标准：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改革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638号），报考初、

中、高级考试，按考试科目收费，每个科目 60元。
2.缴费方式：现场审核合格人员在 6月 27日 17：00前在考

试报名系统网上缴费，逾期未缴纳报名费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考生须于缴费成功后7日内在考试报名系统填写完整开票信息，
逾期未填写开票信息的，统一开具电子发票至报考单位。缴费
成功后概不退费（含已缴费人员被投诉举报并经查证属实为不

符合报考条件等情形）。
（五）准考证打印

审核合格缴费后，报考人员自 7月 1日 9:00开始自行从“济

宁市工程技术职称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按照规定时
间要求参加考试。

（六）注意事项

1.报考人员应根据属地原则参加资格审核，具体安排详见附
件 4。



2.为简化办事流程，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资格审查实行初审

和复审两级审查，突出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强化报考人员所
在单位的初审权。

3.网上报名成功并非资格审查合格，只有通过初审和复审两

级审查才能被认定为资格审查通过。
4.资格复审主要对初审查验结果进行审核，重点对初审单位

出具的查询认证情况进行确认。当资格复审出现争议时，考生

需提供进一步的佐证材料。
5.政策咨询电话：
报考条件政策咨询：0537-3239861（市住建局）

报名系统技术咨询：0531-68962778

四、考务组织
（一）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二）考务及成绩

1.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发布合格人员名单，考试合格人员名单可在济宁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官网及“济宁市工程技术职称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查
询。

2.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局官方网站及“济宁市工程
技术职称考试网上报名系统”发布通知，告知合格人员有关领取
职称证书（中初级）或合格证书（副高级）的安排。初级、中

级考试合格人员可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下
载打印电子职称证书，该证书与原纸质的职称证书具有同等效



用。副高级考试合格人员可登录“济宁市工程技术职称考试网上

报名系统”下载打印考试合格证书，考试合格人员可参加 2024

年度、2025年度建设工程副高级职称评审。

五、责任追究
（一）报考人员责任追究

强化信用约束，报考人员在报考前务必了解相关政策，承
诺所填各项信息真实、完整、有效，承诺本人完全符合相应报

考条件。
1.凡提交虚假材料参加考试的，根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1号）给予其“当次

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并将其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五年”的处理。违法违纪行
为记入公民个人诚信档案、“全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诚

信档案库”，并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
2.报考人员相关行为如伪造证件、印章、居民身份证或者违

法作弊等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工作人员责任追究

1.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及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报考人员相关信
息的审核把关，协助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依法追责。

2.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参加资格审查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报
考人员相关信息的审核把关，所在单位没有认真履行审核责任，
资格审查人员不严格掌握报名条件或以不正当手段（出具虚假

材料的，协助弄虚作假等）协助他人通过资格审查的，停止其
继续参加当年及下一年资格审查工作，按规定严肃追究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经办人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其它事项
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是一项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

关系到广大考试人员和相关单位的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切实加强组织
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切实维护考试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

附件：1.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报名表

2.告知承诺书
3.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报考人员名册

4.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资格审查地点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 6月 5日

附件 1



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国籍地区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学历 学位 毕业日期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现职称（职

业）资格

现职称（职业）

资格获得时间

报考级别 报考专业

报考方式
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报考科目 -+-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已符合本考试的报名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

整、有效，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审核情况：

（如若属实盖公章即可）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区住建部门或市直主管部门审核情况：

（如若属实盖公章即可）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区人社部门或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核情况：

（如若属实盖公章即可）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人社部门审核情况：

（如若属实盖公章即可）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告 知 承 诺 书
报考人员承诺：

本人已仔细阅读报考条件、报考须知及报考文件等全部内容，充分知悉相关要

求和规定。郑重承诺本人所提交的报名信息（含《2024 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

报名表》及其他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愿承担相关责任，接受

相应处理，失信行为同意录入个人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档案。

报考人员签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承诺：

我单位对该同志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2024 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报名

表》的信息一一核实，对照相关证明材料严格把关，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查验，确保其填报内容属实，符合报名参考条件。审核人和单位承诺对此审核结果

负责，并愿承担如有不符或不实问题的审核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经办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

负责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
报考人员名册

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学历
报考

级别

报考

专业
身份证号

注：本表分初级、中级、副高级分专业填报，即同级、同专业人员填报

在一起。



附件 4

2024年度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考试
资格审查地点

县（市、区） 材料提交地点 咨询电话

任城区 任城区琵琶山北路任兴商务中心 B座 303室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科

6588233

兖州区 兖州区为民服务中心（扬州南路 2号）817室 3428539

曲阜市 曲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09室 人才开发与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科（春秋路 13号）

4498644

邹城市 邹城市为民服务中心 702室（太平东路 2666号 孟子大
剧院对过）

5258536

泗水县 泗水县为民服务中心 708室 4365218

微山县 微山县昭阳街道昭阳湖路 9号创达商务大厦 B座 7楼
708-2室

8227386

鱼台县 鱼台县孝贤大厦 19楼 1916室 6211905

嘉祥县 嘉祥县为民服务中心十楼 1003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6987017

金乡县 金乡县金城大厦 13楼 1314室 8709221

梁山县 梁山县新城区办公区 1号楼 3068室专技科 7360950

汶上县 汶上县政务服务中心 C412室（新世纪路 996号) 7211106

高新区 高新区崇文大道 5566号为民服务中心二楼 43号窗口 2363862

太白湖新区 太白湖新区新城发展大厦 4楼 5区专技招聘科 6537188

经开区 济宁经济开发区为民服务中心 6号楼 3楼专技科 6990743

市直部门 济宁市为民服务中心（太白湖新区圣贤路 7号）三楼
B311-B312窗口

3239861



信息公开属性：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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